有限責任國立馬公高級中學員生消費合作社112學年度午餐廚房使用液化石油氣採購附帶說明書

一、本採購案於「投標須知」中無法涵蓋部份，悉以本說明書所陳事項補充，其效力與投標須知等同。

二、採購有效起訖時間：自中華民國112年8月1日至113年7月31日，為期1年。

三、採購內容：

（一）液化石油氣。（每月底按錶計量，依實際使用數量結算，由甲方付款給乙方）。

（二）週邊措施：履約期間，由乙方提供，包括：

１、經按時安檢合格之50公斤儲存鋼瓶8支以上，或由甲、乙雙方認可，能正確每個月結算使用量，並無虞在使用中斷氣之支數。（未續約時乙方可收回）。

２、設置安全及精準之計量設備及必要配管（未續約時，乙方可收回）。

３、供氣設備之定期安全檢查及維護之責任及
規費。

４、配送工本費用。
  （三）乙方提供各項產品應符合政府相關法令規定。
四、履約期間預估使用數量：每次持續使用時間約4小時；1年使用量約8,500公斤。

五、履約地點：馬公高中學午餐廚房指定地點（馬公市中華路369號）。

六、決標方式：採最低標決標。決標單位以美國錶換算方式，採換算係數值乘以每公斤單價之價格為決標單位。

七、調整契約單價；累積達５％以上，逕依漲跌比例調整單位價。比率數值之認定，比照公告價格。訂約時，依決標單位價格折算此數據，明訂於契約中，以為調價依據。

八、結算方式：依據每月查錶實際流量換算為公斤計價；除七月、八月之暑期之外，原則上以月底為計量結算日；如遇週休二日或國定假日，則順延之。

九、調價約定：履約期間之石油氣漲跌幅度，未累積達訂約時之５％，雙方均不得要求付款方式：乙方查錶計量人員需經甲方指定人員共同查計流量錶度數，並共同簽證確認，始能作為乙方製據領款之憑證；乙方未經知會，自行查錶之計量，不得作為請款依據；甲方得依乙方要求方式，自午餐經費中付款。

十、合約訂立之後，雙方無論是否改組或變更代表人，合約書仍繼續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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